莱  芜 市 教 育 局 

                 文件 莱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莱教基字〔2015〕13 号

关于做好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工作的
通    知

各区教育局、卫生计生局，高新区、雪野旅游区社会事务管理局，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泰钢工业园：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中发〔2015〕15号）和《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发〔2013〕15号文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鲁发〔2014〕22号）精神，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调动群众实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根据《中共莱芜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政策的通知》（莱室字〔2000〕13号）和《莱芜市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莱招考委字〔2015〕1号）要求，就做好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工作作通知如下：
    一、各级教育、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大对《中共莱芜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政策的通知》的宣传力度，高度重视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工作，把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政策宣传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位考生。

二、各级教育、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对该项政策落实工作的领导，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科室。要加强部门之间协作配合、信息沟通，保证该项政策稳妥有序、落到实处。卫生计生部门要严格审核，做好农村独女户考生的资格确认工作。教育部门要严格按照时间要求，及时做好考生信息采集、汇总和上报等工作。
三、各级教育、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政务公开工作，严格遵循农村独女户考生中中考加分申请基本工作流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保证政策落实公开、公正。

附：1、对独女户的解释；
    2、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申请基本流程；
        3、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申请表；
        4、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名单汇总表。

            莱芜市教育局    莱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5年5月21日
附件1

对独女户的解释

    农村居民夫妻在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下，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女孩，该女孩为独生女，即该家庭为独女户。

 附：农村居民即长期在农村生活居住，户口依法登记在村民委员会，依法承包经营分配农村土地（包括田、土、山、水等）或不以投资为目的连续承包经营投标土地5年以上且没有转包，并且确实以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附件2

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申请基本流程

①考生（或家长）填写《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申请表》交村（居民）委员会审查盖章；

②考生（或家长）携盖章后的《中考加分申请表》、《计划生育家庭优惠服务证》(无《优惠证》的带村（居民）委员会开具的《农村独女户证明信》)到镇（街道办事处）计生办资格审核，审核合格的由工作人员在《申请表》上签字盖章，然后将审核通过的材料交考生所在初中学校（5月28日前）；

③初中学校将审核通过的考生名单在学校显要位置公示3天无异议后，填写《莱芜市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名单汇总表》，连同考生资料（《申请表》、《优惠证》或《证明信》）报各区教育局（教办）(5月31日前)；

④各区教育局（教办）汇总本辖区《莱芜市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名单汇总表》，与考生相关资料（《申请表》、《优惠证》或《证明信》）一并交各区卫生计生局；经区卫生计生部门复核无误并盖章后，由区教育局基教科（各功能区教办）于2015年6月5日前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学生相关资料返回各初中学校）。
附件3

莱芜市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申请表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户籍地址
	
	初中学校
	
	

	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
	
	

	现居住地址
	
	

	父亲
	姓  名
	
	母亲
	姓  名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农村独女户

证明材料类型
	证件
名称
	
	领证
时间
	
	发证
机关
	

	
	证明单位
	
	证明人
	

	村（居民）委员会审查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公章）

	乡镇（办事处）计

生办审核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公章）
	初中毕

业学校

公示结

果
	校长签名：
年   月   日（公章）

	区卫生计生局复核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公章）


1、本表一式3份，其中区卫生计生局、区教育局（教办）各留存1份；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1份。
2、本表务于2015年6月5日前连同名单汇总表一并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逾期不予办理。

附件4

莱芜市农村独女户考生中考加分名单汇总表

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序号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家庭住址
	初中毕业学校
	准考证号
	审批意见

	
	
	
	
	
	
	
	

	
	
	
	
	
	
	
	

	
	
	
	
	
	
	
	

	
	
	
	
	
	
	
	

	
	
	
	
	
	
	
	

	
	
	
	
	
	
	
	

	
	
	
	
	
	
	
	

	
	
	
	
	
	
	
	


1、由区卫生计生部门在“审批意见”栏内分别签署“通过”或“未通过”意见。

2、本表一式3份，其中初中学校、区教育局（教办）各留存1份；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1份。
3、本表务于2015年6月5日前连同考生申请表一并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逾期不再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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